
1 

 

中国再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保 国 保 （集 ）股份 公 (

简称“公 ”)股东 法 利， 保股东大会规范 ，

公 理结构， 护公 和股东的合法 ，根据《

华 民共和国公 法》（ 简称“《公 法》”）、《 华 民

共和国保 法》（ 简称“《保 法》”）、《 港联合交

公 规 》等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和《 国

保 （集 ）股份 公 程》 简称“《公 程》”）

的规定，结合公 际 况， 定本 规 （ 简称“本

规 ”）。 

第二条 本规 公 股东大会，对公 、 股东、

股东代理 、董 、监 、高级管理 和列 股东大会会

的 关 均具 力。 

第三条 公 当 格按 国家法律、 法规、监管规

定、《公 程》及本规 的 关规定 开股东大会，保 股

东能够 法 利。 

第四条 股东大会 当 国家法律、 法规、监管规定

和《公 程》的范 内 。 

第五条 持 公 股份的股东均 出 或 代理

出 股东大会，并 国家法律、 法规、监管规定、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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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》及本规 各 股东 利， 觉 护会

，不得 犯 股东的合法 。 

第六条 公 开股东大会， 当 保 ： 

（ ）会 的 集、 开程 符合国家法律、 法规、

监管规定、《公 程》和本规 的规定； 

（二）出 会 的 格、 集 格合法 ； 

（ ）会 的表决程 、表决结果合法 。 

 

第二章 股东大会的职权与授权 

第七条 股东大会 公 力机构， 法 列 ： 

（ ）决定公 经 方 和 计划； 

（二） 举和更换非 工代表担 的董 、监 ，决

定 关董 、监 的报酬 ； 

（ ） 董 会的报告； 

（ ） 监 会的报告； 

（ ） 公 的年度财 方案、决 方案； 

（六） 公 的利 分配方案和弥补亏 方案； 

（ ）对公 加或 减 册 本 出决 ； 

（八）对发 公 、股 、 股 或 价

及 出决 ； 

（九）对公 合并、分立、解 、 或 变更公

出决 ； 

（ ） 改《公 程》， 定并 改本规 和董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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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 、监 会 规 ； 

（ ）对 购本公 股 出决 ； 

（ 二）对公 、解 或 不 公 财 报

告进 定 法定 计的会计 出决 ； 

（ ） 公 立法 机构、 大对 、

大 产购 、 大 产处 核 、 大对 、 大

产抵 等 （ 董 会 的 除 ）； 

（ ） 法律、 法规及监管规定、公 股

地 监督管理机构、 交 规定 股东大会

的关联交 ； 

（ ） 变更募集 金 ； 

（ 六） 股 激励计划； 

（ ） 单独或 合计持 公 发 表决

的股份 百分 的股东（ 简称“ 案股东”）

的 案； 

（ 八） 股东大会对董 会 方案； 

（ 九） 国家法律、 法规、监管规定及《公

程》规定 当 股东大会决定的 。 

第八条 对股东大会 范 内的 ，股东大会可

法 董 会决定，但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不得

董 会、 机构或个 的 除 。 的内 当

明 、具 。 

股东大会对董 会的 ， 《公 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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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 股东大会 决 过的 ， 当 出 股东

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 ） 持表决 的过半 过；

《公 程》规定 股东大会 别决

过的 ， 当 出 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 ）

持表决 的 分 二 过。 

 

第三章 股东大会的种类与召集 

第九条 股东大会分 年度股东大会和临 股东大会。 

第十条 年度股东大会 每 会计年度结 后六个

内 开。 

第十一条 年度股东大会 案： 

（ ） 董 会的年度报告； 

（二） 监 会的年度报告； 

（ ） 公 年度经 计的财 决 方案； 

（ ） 公 本年度的财 方案。 

年度股东大会 的 包括但不 ，年度

股东大会可 股东大会 的 何 。 

第十二条 列 的，公 发

两个 内 开临 股东大会： 

（ ）董 不 《公 法》规定的 或 《公

程》 定 的 分 二 ； 

（二）公 弥补的亏 达 股本 额的 分 ； 

（ ）单独或 合计持 公 发 的 表决 的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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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百分 股份的股东（ 简称“ 股东”） 面

； 

（ ）董 会 必 ； 

（ ）监 会 开 ； 

（六）二分 不 两名独立董 开 ； 

（ ）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及《公 程》规定的

。 

年度股东大会或临 股东大会 能 《公 法》及《公

程》规定 内 开的，公 当 保 监管机构 面

报告并 明 。 

第十三条 股东大会会 董 会 集。董 会 当按

《公 程》、本规 的规定 集股东大会。 符合本 关

规定的 况 ，监 会或 股东可 集股东大会。 

第十四条 二分 不 两名独立董 、监

会、 股东 董 会 开临 股东大会，并 当

面 董 会 出会 和内 的 案。二分

不 两名独立董 开临 股东大会的，

公 当 到 后两个 内 开。   

监 会、 股东 开临 股东大会的，董 会

当根据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和《公 程》的规定， 到

后 内 出 或 不 开临 股东大会的

面反馈 见。董 会 开临 股东大会的， 当 出

董 会决 后的 内发出 开股东大会的 ；对监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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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股东 开的临 股东大会， 对 的变

更， 当 得监 会或 股东的 。 

监 会 开临 股东大会，董 会 监 会 出

的 案 反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或《公 程》规定的，

当 出不 开临 股东大会的决定，并将 面反馈 见

监 会。董 会不 开，或 到 后 内

出 面反馈的， 董 会不能履 或 不履 集股

东大会会 ，监 会可 集和 持。 

股东 开临 股东大会， 董 会 股

东 出的 案 反法律、 法规、监管规定及《公 程》

的规定， 当 出不 开股东大会的决定，并将 面反

馈 见 股东。董 会不 开，或 到

后 内 出 面反馈的， 股东 监 会

开临 股东大会，并 当 面 监 会 出 。监

会 开临 股东大会的， 当 到 内发出

开股东大会的 ， 对 案的变更， 当 得

关股东的 。监 会 规定 内发出股东大会 的，

监 会不 集和 持股东大会，连 九 单独或

合计持 公 百分 股份的股东可 集和

持。 集的程 当尽可能 董 会 集股东会 的程

。 

第十五条 监 会或 股东决定 集股东大会的，

面 董 会，并发出 开临 股东大会的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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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地 国 监督管理 会派出机构和公 股

地 交 备案。 的内 除 符合本规 第二

二 规定 ，还 当符合 规定： 

（ ） 案内 不得 加 的内 ，否 分别按 两

规定的程 出 开股东大会的 ； 

（二）会 地点 当 公 地。 

股东 集股东大会的， 股东大会决 公告 ，

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 百分 。 

对 监 会或股东 集的股东大会，董 会和董

会秘 配合。董 会 当 供股 登记 的股东名册。 

第十六条 监 会或 股东 集的股东大会，会

必 的合理费 公 承担。 

 

第四章 股东大会的议案与通知 

第十七条 股东大会 案 当符合 列 件： 

（ ）内 国家法律、 法规、监管规定和《公

程》的规定不 抵触，并 公 经 范 和股东大会

范 ； 

（二） 明 和具 决 ； 

（ ） 面 交或 达董 会和股东大会 集

。 

举董 、监 的 案，除 符合 件 ，还 附

董 、监 候 的履历等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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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集 当 公 和股东的 大利

，按 本规 第 的规定对股东大会 案进 查。 

第十九条 董 、监 候 名单（ 工监 候 除 ）

案的方 股东大会决 。 

单独或 合计持 公 表决 股份 百分

的股东、董 会 名 酬 会 出非独立董 候

。 

单独或 合计持 公 表决 股份 百分

股东、董 会 名 酬 会、监 会可 出独立董

候 。 

单独或 合计持 公 表决 股份 百分

股东、监 会可 出股 监 候 。 

单独或 合计持 公 表决 股份 百分

股东、监 会可 出 部监 候 。 

工监 监 会、公 工会 名， 工代表大会

举和罢免。 

第二十条 公 开股东大会， 案股东、董 会、监

会及二分 （ 两名）独立董 ， 面

公 出 案，公 当将 案 股东大会 范

内的 ,列 该次会 的 程。 

案股东可 股东大会 开 出临 案并

交股东大会 集 。股东大会 集 到临 案后两

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 ，并将该临 案 交股东大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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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临 案的内 当 股东大会 范 ， 明

和具 决 。 

第二十一条 公 开年度股东大会， 当将会 开的

间、地点和 的 会 开二 股东。公

开临 股东大会， 当将会 开的 间、地点和

的 会 开 股东。 

股东大会 或补充 列明的 案，股东大会不

得进 表决并 出决 。 

公 开股东大会， 当 个工 保

监管机构。 况 法满 间 的， 当及

保 监管机构并 明理 。 

第二十二条 股东大会的会 面 出并包

括 内 ： 

（ ）会 的地点、 和 间； 

（二） 交会 的 ，并将 案的内 充分

露， 变更 次股东大会决 及 的， 案内

当 ，不得 列出变更的内 ； 

（ ） 股东 供 股东对将 论的 出明 决

定 的 关 料及解 ；此 包括但不 公

出合并、购回股份、股本 或 改 ， 当 供拟

的交 的具 件和合 （ ），并对 和后果

出 的解 ； 

（ ） 明 的 明， 出 和表决的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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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的股东代理 代 出 和表决，而该股

东代理 不必 公 的股东； 

（ ） 何董 、监 、高级管理 将 论的

利害关 ， 当 露 利害关 的 和程度；

果将 论的 对该董 、监 、高级管理 股东的

别 对 类别股东的 ， 当 明 别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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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股东，公 可 过公 及 港联交 发布的方

发出股东大会 ， 代 境 股份的股东

出或 付 件的方 出。 

第二十五条 漏 得到 的股东 出

会 或 该等股东没 到会 的，会 及会

出的决 并不 此 。 

第二十六条 发出股东大会 后， 当理 ，股东大

会不 或 ，股东大会 的 案不 。 旦

出 或 的 ， 集 当 定 开 两

个工 公告并 明 。 

 

第五章 股东大会的召开 

第二十七条 股东大会将 会场， 场会 开。

公 保 股东大会合法、 的 ，可 过各 方

和 径，包括 、电话、 络 的 等 代

技 段，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供便利。股东 过

方 参加股东大会的， 出 。 

第二十八条 股东可 出 股东大会， 可

代理 出 股东大会。 何 出 股东大会并 表决的

股东， 或 （该 可 不 股东）

股东代理 ，代 出 和表决。代理 公 交股东

，并可 范 内 列 利： 

（ ）该股东 股东大会 的发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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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或 共 方 表决； 

（ ） 举 或 方 表决 。 个股东

两 股东代理 代 出 股东大会的，该等股东代理

能 方 表决 。 

第二十九条 股东出具的 代理 出 股东大会的

当 或 面 的代

理 ； 法 的， 当加盖法 或 董

或 的代理 。 

当 明 列内 ： 

（ ） 的 名或 名称 及代理 的 名； 

（二）代理 代表的 的股份 量； 

（ ） 否具 表决 ； 

（ ）分别对列 股东大会 程的每 成、

反对或 的 ； 

（ ）对可能纳 股东大会 程的临 案 否 表决

， 果 表决 何 表决 的具 ； 

（六） 发 和 ； 

（ ） 名（或 盖 ）。 

何 公 董 会发给股东 命股东代理 的

的格 或 代表表格， 当 股东 股东

代理 成 、反对 或 ，并就会 每

出表决的 分别 出 。 当 明 果股东不

具 ，股东代理 可 按 己的 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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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条 表决代理 当 该 表

决的 关会 开 二 ，或 定表决 间 二

，备 公 或 集会 的 定的

地方。 的， 的

或 件 当经过公 。经公 的 或

件， 当和表决代理 备 公 或

集会 的 定的 地方。 

法 的， 法定代表 或 董 会、 决策

机构决 的 代表出 公 的股东会 。 

第三十一条 表决 经 、 能力、撤

回 、撤回 的 或 关股份 被 的，

公 关会 开 没 到该等 的 面 ，

股东代理 出的表决 。 

第三十二条 公 开股东大会， 董 、监 、高级

管理 出 或列 会 。股东大会 董 、监 、

高级管理 列 会 的，董 、监 、高级管理 当

列 并接 股东的 。 

第三十三条 公 负 好股东大会 到 。 

第三十四条 股东大会 董 会 集的，股东大会 董

长 持。董 长不 持或不能 持的， 副董 长 持；副

董 长不 持或不能 持的， 过半 董 共 举 名董

持。董 会 举会 持 的，过半 出 会 的股

东可 举 持会 ； 果 何理 ，股东 法 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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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 ， 当 出 会 的持 多 表决 股份的股东（包

括股东代理 ） 持。 

监 会 集的股东大会， 监 长 持；监 长不

持或不能 持的， 过半 的监 共 举 名监 持。 

集股东 集的股东大会， 集 举代表 持。

集 法 举出会 持 的， 出 会 的持 多表

决 股份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 ） 持。 

开股东大会 ，会 持 反本规 股东大会

法继 进 的，经 场出 股东大会 表决 过半 的股东

，股东大会可 举 担 会 持 ，继 开会。 

第三十五条 会 持 当 会 布 场出 会

的股东代表及 持 表决 的股份 。 

第三十六条 会 持 按 的 间 布开会，但

列 的，可 定的 间 后 布开会： 

（ ）会场 备存 故 ， 会 的 常 开 ； 

（二） 会 常 开的 大 。 

第三十七条 会 持 布会 开 后，

布出 会 股东 及出 股份 符合法定 ， 后 布

的会 程， 后就每 案分别 。 

董 会决定不将股东、监 会或 独立董 的 案列

股东大会会 程的， 当 该次股东大会 进 解 和

明。 

第三十八条 年度股东大会 ，董 会、监 会 当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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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年的工 股东大会 出报告。每名独立董

出 报告。 

第三十九条 除 及公 秘密不能 股东大会 公

开 ，董 、监 、 裁和 高级管理 股东大会

就股东的 和建 出解 或 明。 

第四十条 会 持 就会 程 读 毕后开 读

案或 读 案，并 必 按 对

案 明： 

（ ） 案 董 会的， 董 长或 董 长 的

案 明； 

（二） 案 监 会的， 监 长或 监 长 的

案 明； 

（ ） 案 单独或 合并持 公 表决 的股份

百分 的股东的， 案 或 法定代表 或

合法 的股东代理 案 明。 

第四十一条 列 股东大会 程的 案， 表决 当经

过 ，股东大会 当给每个 案合理的 论 间。会

持 口 会股东 否 毕， 会股东没

， 毕。 

第四十二条 会 持 当保 股东大会连 举 ，

成 决 。 不可抗力等 导 股东大会

或 不能 出决 的， 采 必 措 尽快恢复 开股东大

会或 接 本次股东大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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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三条 公 开股东大会 可 律 对

出具法律 见并公告： 

（ ）会 的 集、 开程 否符合法律、 法规、

《公 程》； 

（二）出 会 的 格、 集 格 否合法 ； 

（ ）会 的表决程 、表决结果 否合法 ； 

（ ） 公 对 关 出具的法律 见。 

 

第六章 股东大会的表决和决议 

第四十四条 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 ) 代表的 表

决 的股份 额 表决 ，每 股份 表决 ，但 公

持 的本公 股份没 表决 。 

第四十五条 除 不可抗力等 导 股东大会

或 不能 出决 ，股东大会对 列 程的

案 当 进 表决。 

第四十六条 会 持 诚 的 出决定，

纯粹 关程 或 的 案 举 方 表决 ，股东

大会 ，股东 的 何表决必 方 进 。 程

及 包括：（1）并非 股东大会的 程或 何

股东的补充 函内及（2） 到会 持 持会

进 及/或 会 更 地处理， 股东

合理机会表达 见的 。 

第四十七条 果 方 表决的 举会



17 

 

持 或 会 ， 当立即进 表决；

方 表决的 ， 会 持 决定何 举 ，

会 可 继 进 ， 论 ， 结果 被 该

会 过的决 。 

第四十八条 表决 ， 两 或 两 的表

决 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 ），不必把 表决 部

成 、 或 反对 。 

、错 、 迹 法辨 的表决 或 的表决

均 放 表决 利， 持股份 的表决结果 计

“ ”。 

第四十九条 股东大会 案 ，不得对 案进 改，

否 ， 关变更 当被 个 的 案，不得 本次股东

大会 进 表决。 

第五十条 股东大会 董 、监 举的 案， 当对

每 个董 、监 候 个进 表决。 

第五十一条 股东大会对 案进 表决 ， 当 举两名

董 和 名监 参 点 和监 ，并 点 当场公布表决

结果，决 的表决结果 会 记录。 

第五十二条 股东大会决 分 决 和 别决 。 

股东大会 出 决 ， 当 出 股东大会的股东

（包括股东代理 ） 持表决 的过半 过。 

股东大会 出 别决 ， 当 出 股东大会的股东

（包括股东代理 ） 持表决 的 分 二 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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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三条 列 股东大会 决 过： 

（ ）公 的经 方 和 计划； 

（二） 举、更换或罢免董 （罢免独立董 除 ）、非

工代表担 的监 ，决定 关董 、监 的报酬； 

（ ）董 会、监 会的报告； 

（ ）公 的年度财 方案、决 方案； 

（ ）公 的利 分配方案和弥补亏 方案； 

（六） 、解 或 不 公 财 报告进 定

法定 计的会计 ； 

（ ）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、公 股 地 监督

管理机构、 交 规定 股东大会 的关联交

； 

（八）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和《公 程》规定 当

别决 过 的 。 

第五十四条 列 股东大会 别决 过： 

（ ）公 加或 减 册 本； 

（二）发 公 、股 、 股 或 价

及 ； 

（ ） 购本公 股 ； 

（ ）公 的合并、分立、解 、 或 变更公

； 

（ ）《公 程》的 改； 

（六） 定和 订股东大会、董 会和监 会 规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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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）罢免独立董 ； 

（八）公 立法 机构、 大对 、 大 产购

、 大 产处 核 、 大对 、 大 产抵 等

（ 定标 《公 程》第六 九 第二款规定）； 

（九）股 激励计划； 

（ ）国家法律、 法规、监管规定和《公 程》

规定， 及股东大会 决 定会对公 产 大 、

别决 过的 。 

第五十五条 股东 股东大会拟 关联关 ，

当回避表决， 持 表决 的股份不计 出 股东大会

表决 的股份 。当 何股东根据 关国家法律、

法规、监管规定或 《公 程》的 或 ，不能就

何 定的决 参 表决 ，该等股东 持 表决 的

股份不计 出 股东大会 表决 的股份 。 

第五十六条 会 持 对表决结果 何怀 的，可

对 进 点 ； 果会 持 进 点 ，出

会 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 对会 持 布的决 结

果 的， 布后立即 点 ，会 持 当

即 进 点 。 

股东大会 果进 点 ，点 结果 当记 会 记录。 

第五十七条 会 持 当 会 场根据《公

程》、本规 和会 表决结果 布股东大会决 ，并 当

会 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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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当 股东大会决 出后 内， 保 监管

机构报告决 况。 

 

第七章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

第五十八条 股东大会 会 记录。会 记录记

内 ： 

（ ）出 股东大会的股东（股东代理 ） 持 的

表决 的股份 及 公 股份的比例； 

（二） 开会 的 间、地点、方 、 程、 集

名或名称； 

（ ）会 持 、记录 、出 或列 会 的董 、

监 、 裁和 高级管理 的 名； 

（ ）各发 对 的发 点； 

（ ）就个别 案按 公 股 地 监管机构、

交 放 的股份 和／或 放

表决 的股份 （ ）； 

（六）每 表决 的 经过和表决结果； 

（ ）股东的 见、建 及 的答复或 明

等内 ； 

（八）计 、监 名； 

（九）法律、 法规、监管规定及《公 程》规定

当 会 记录的 内 。 

第五十九条 股东大会会 记录 董 会秘 负 。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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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记录 持 、出 会 的董 和记录 名，公 可

采 录 、录 等方 记录会 况，会 记录（包括

录 、录 料） 出 股东的 名册及代理出 的

并 公 档案， 董 会秘 按公 档案管理 度

公 保存。会 记录保存 久。 

公 当 股东大会决 出后 内， 保 监管

机构报告会 记录。 

第六十条 股东可 公 办公 间免费查 股东大会

会 记录复 件。 何股东 公 关股东大会会 记

录的复 件，公 当 到合理费 后 内把复 件

出。 

 

第八章 类别股东表决的特别程序 

第六十一条 公 拟变更或 废除类别股东的 利，

当经股东大会 别决 过和经 的类别股东 按

第六 第六 六 分别 集的股东会 过，方可

进 。 

第六十二条 列 当 变更或 废除某类别股

东的 利： 

（ ） 加或 减 该类别股份的 目，或 加或减

该类别股份 等或 更多的表决 、分配 、

的类别股份的 目； 

（二）将该类别股份的 部或 部分换 类别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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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另 类别的股份的 部或 部分换 该类别股份或

该等 换 ； 

（ ） 或 减 该类别股份 具 的、 得 产

的股利或 累积股利的 利； 

（ ）减 或 该类别股份 具 的 得股利

或 公 得财产分配的 利； 

（ ） 加、 或 减 该类别股份 具 的 换股

份 、 、表决 、 、 配 、 得公

的 利； 

（六） 或 减 该类别股份 具 的， 定货币

公 付款 的 利； 

（ ） 立 该类别股份 等或 更多表决 、分

配 或 的 类别； 

（八）对该类别股份的 或 加 或 加

该等 ； 

（九）发 该类别或 另 类别的股份 购 或 换

股份的 利； 

（ ） 加 类别股份的 利和 ； 

（ ）公 改 方案会构成不 类别股东 改 不

按比例地承担 ； 

（ 二） 改或 废除本 规定的 款。 

第六十三条 的类别股东， 论 来 股东大会

否 表决 ， 及第六 二 （二） （八）、（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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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） 的 ， 类别股东会 具 表决 ，但

利害关 的股东 类别股东会 没 表决 。 

款 利害关 股东的含 ： 

（ ） 公 按《公 程》第 的规定

股东按 比例发出购回 或 交 过公

开交 方 购回 己股份的 况 ，“ 利害关 的股东”

《公 程》 定 的控股股东； 

（二） 公 按 《公 程》第 的规定

交 方 购回 己股份的 况 ，“ 利害关

的股东” 该 关的股东； 

（ ） 公 改 方案 ，“ 利害关 股东” 低

本类别 股东的比例承担 的股东或 该类别

的 股东 不 利 的股东。 

第六十四条 公 开类别股东会 ， 当按 《公

程》关 开股东大会的 将会 拟 的 及

开会 和地点告 该类别股份的 册股东。 

类别股东会 的决 ， 当经根据《公 程》第 百

出 类别股东会 的 表决 的 分 二

的股 表决 过，方可 出。 

第六十五条 类别股东会 的 给 该会

表决的股东。 

类别股东会 当 股东大会尽可能 的程 举

，《公 程》 关股东大会举 程 的 款 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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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会 。 

第六十六条 除 类别股份股东 ，内 股股东和境

股份股东 不 类别股东。 

列 不 类别股东表决的 别程 ： 

（ ）经股东大会 别决 ，公 每间隔 二个

单独或 发 内 股、境 股份，并 拟发 的

内 股、境 股份的 量各 不超过该类 发 股

份的百分 二 的； 

（二）公 立 发 内 股、境 股份的计划，

国 监管机构 个 内 成的； 

（ ）持 公 非 股份的股东 国家法律、

法规及监管规定将 持 的股份 境 交 。 

 

第九章 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 

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的决 ，按决 的内 和 分

工 定的负 。 

第六十八条 股东大会 过 关董 、监 举 案的，

董 、监 按《公 程》的规定就 。 

第六十九条 公 股东大会决 内 反国家法律、

法规的 。 

股东大会的 集程 、表决方 反国家法律、 法

规、《公 程》，或 决 内 反《公 程》的，股东

可 决 出 六 内， 民法 撤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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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 款规定 的，公 可 民法

， 股东 供 担保。  

公 根据股东大会决 办理变更登记的， 民法

告该决 或 撤 该决 后，公 当 登记机关

撤 变更登记。 

 

第十章 附 则 

第七十条 本规 的规定 《公 程》不 ，《公

程》的 关规定 。 

第七十一条 本规 尽 ，或 本规 后颁

布、 改的国家法律、 法规、监管规定或 《公 程》

的规定 冲 的， 国家法律、 法规、监管规定和《公

程》的规定 。 

第七十二条 除本规 另 规定 ，本规 称“ ”

“ ”都含本 ；“ ”“ ”“过半 ”不含本 。 

第七十三条 本规 股东大会 定和 改， 董 会

订并负 解 。 

第七十四条 本规 2024年 1 29 ，经公

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过的《 国 保 （集 ）股份

公 股东大会 规 》 废 。 


